关于洛江妇幼保健院信息化建设、儿童康复等设施设备采购项目的询价公告

为提升我院医疗服务能力，改善诊疗环境，保障与联合办医单位高效协作，现对以下项目进行公开询价，欢迎符合资质的供应商参与。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一：中医馆排烟系统建设
1. 项目内容：为中医馆三伏灸诊疗区域增设排烟系统，需快速有效排除艾灸烟雾，确保空气质量达标；设备适配现有场地布局（5张诊床、隔帘轨道、吊顶结构等），安装后不影响正常诊疗及消防规范；运行噪音低，具备防火、防漏电等安全保护功能，提供明确质保期及维护方案（具体以现场踏勘为准）。
2. 现场踏勘：采购人不组织现场踏勘，供应商在报价前自行前往我院中医馆现场进行详细勘察，熟悉项目场地情况，包括空间布局、电源位置、排烟出口位置、尺寸、现有设施等，以获取报价所需的资料。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己承担，因未到现场踏勘造成报价明显不合理被拒绝的情况由供应商自己承担。
3. 项目地点：5楼中医馆
（二）项目二：五楼病房隔断帘采购
1.项目内容：为保障患者隐私，营造舒适医疗环境。五楼病房拟采购一批病床隔帘（病房已安装隔帘轨道，无需提供轨道）。
2.现场踏勘：供应商在报价前需自行前往现场踏勘，以明确实际需求。
3.项目地点：5楼病房
（三）项目三：医疗设备采购
1.项目明细：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1
	除颤仪（多功能心肺复苏仪）
	1台
	

	2
	种植修复万能工具盒
	1套
	

	3
	根管预备机
	1台
	

	4
	手机养护机
	1台
	手机数量：3

	5
	超声波清洗机
	1台
	清洗槽容积：3L

	6
	医用冷藏箱
	1台
	有效容积>300L

	7
	水平旋转摇床
	1台
	可精确设定旋转速度(20-230rpm连续可调)与时间(0-999min，精度:1S/min)

	8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
	1台
	壁挂式，适配约58立方空间


（四）项目四：信息化建设
1.本项目聚焦两院联合办医的信息化协同需求，具体建设内容如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具体建设将根据两院实际对接及需求变化等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数量
	备注

	洛江区妇幼保健院与泉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联合办医系统改造
	[bookmark: _Toc205988545]与泉州市妇幼保健院诊疗信息互通，实现双方系统诊疗信息互通查看，支持预约系统消息提醒等，方便患者就诊等功能。
	1套
	

	
	支持与区域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对接
	1套
	

	
	根据政策要求进行药品追溯码功能进行改造：药品追溯码管理及扫码设备功能需求，并配备2台药品追溯码扫描器及无线扫描枪，具体如下：
（1） 药品出入库追溯管理：药房、药库在进行药品出入库操作时，通过扫码设备扫描药品追溯码，系统自动采集并记录追溯信息，确保药品流转可追溯。
（2） 医保平台数据交互：系统支持将扫描获取的药品追溯码信息上传至医保两定平台；若存在信息错误或操作调整需求，可对已上传至医保两定平台的药品追溯码信息执行撤销操作，保障与医保平台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1套
	需配备药品追溯码扫描器：2台；无线扫描枪：2台

	
	医生工作站优化：（1）模版维护功能：医生在维护药品和项目模版时将该收费内容设置成“是否医保范围”字段信息；当医生引用模版时，直接获取到该字段信息。（2）诊间结算优化：优化院内诊间结算系统运行速度，提升结算效率。（3）结果查询功能：在医生工作站内集成患者相关的检查、检验结果查询。
	1套
	

	
	微信公众号优化，支持患者在微信公众号查询检查、检验结果。
	1套
	

	
	检验设备接口
	1套
	


2.安全要求
搭建与市妇幼联合办医的信息化对接系统，实现患者信息共享、诊疗数据互通、预约挂号联动等功能；系统需符合医疗数据安全规范，兼容双方现有信息系统，保障数据传输稳定、保密；提供系统部署、调试及人员培训服务，确保顺利对接。
（5） 项目五：儿童康复相关设备采购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1
	视听整合连续性训练系统
	1套
	实现患者听觉训练、视觉训练2大部分.

	2
	孤独症智能康复系统
	1套
	实现康复治疗师-家长-康复医师对患者的训练指导家庭干预做到闭环管理

	3
	儿童音韵感统评估与训练系统
	1套
	对儿童音韵感统方面进行科学评估和针对性训练

	4
	生物反馈仪
	1套
	适用于儿童多动症、抽动障碍、情绪障碍等心理行为疾病的辅助治疗，实现评估、治疗、管理高效一体化服务体系。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对应项目相关服务；
2.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技术和服务能力；
3. 信誉良好，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或失信行为。
三、询价文件要求
1. 报价文件（需明确各项目总报价、单价构成，包含安装、运输、税费、服务等所有费用）；
2. 公司资质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资质证书等）；
3. 项目实施方案（含设备/系统型号、技术参数、安装/部署方案、施工/服务周期、售后服务承诺等）；若有与本次采购项目相关的业绩（包括但不限于过往同类项目中标价、中标单位等），可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四、提交时间及地点
1. 提交截止时间：2025年9 月 9日18:00（逾期送达视为无效）
2. 提交地点：妇幼疾控大楼四楼总务科
3. 提交方式：纸质文件（加盖公章）及电子版，于2025年9月9日18:00 前送达我院。
4. 联系人：小范，联系电话：0595-22678706 


泉州市洛江区妇幼保健院
2025年9月3日
